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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举报件信息公开
2021年5月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共向我市交办第二十九批生态环境信访问题4件，现将办理结果公示如下：

（第29批 202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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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漯河市郾城区李集乡
107国道与后魏路交叉口向
东300米路北，漯河市石磊
板材有限公司，粉尘污染严
重，夜间噪声扰民，设备数
量与环评报告不符；公司院
内还有好几家小作坊，产生
难闻气味。

漯河市源汇区空冢郭镇
漯舞路高架桥路南，骏鼎商
混站。投诉人对于编号：
D2HA202104140073 公示结
果不满意。投诉人称，该工
厂将污水排放至厂区东墙
外，导致附近树木大量死
亡，现在已经将树木砍伐用
黄土覆盖掩埋至地下。目前
企业污水都通过雨水管道，
排放至厂西门口地下管网
内。

举报漯河市临颍县政府
违规征地，龙堂村村委不作
为。

1.为建设木材产业园，
政府征地，要求拆除龙堂村
高科技农业示范区，导致目
前土地荒废，杂草丛生；

2.龙堂村第七村民组园
区东侧，高铁西侧 90 多亩
土地被征收，不确定是否合
法合规，征地款始终没有下
发到村民手中。

对 X2HA202104210109
和 D2HA202104100063 办理
结果不满意，请督察组再次
核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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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关于“漯河市石磊板材有限公司，粉尘污染严重，夜间噪声扰民，设备数量与环评报告不符”的问题，部

分属实。
“粉尘污染严重”的问题，部分属实。该厂主要生产PVC塑钢板材，主要生产原材料为聚氯乙烯树脂、碳酸钙

粉等微颗粒粉状物，生产及搬运过程中易产生粉尘，但该企业在封闭空间内进行生产活动，且厂房封闭性能良好，
粉尘处理依照环评要求安装有静电脉冲除尘设备。该公司混料车间在封闭环境下作业，虽然不是全机械自动化作
业，人工操作添加物料时易起扬尘，但生产时车间、厂房外无粉尘溢散、污染现象。目前，郾城区生态环境部门委
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漯河市石磊板材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及生产废气进行现场检测，未出现超
标排放情况。但该企业生产车间粉尘量较大，存在环境污染隐患。针对该情况，要求企业进行全机械自动化升级，
摒弃原来的人工作业，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易扬尘物料能够在自动化封闭管道内流通，进一步控制生产过程中车间
内粉尘的产生及治理效果。

“夜间噪声扰民”的问题不属实。该企业位于整个园区的东北角，南侧为河南金星轧辊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两
家企业上班时间基本相同，不会相互造成噪声扰民现象，东侧、北侧为庄稼地，西侧为园区厂房，声源附近约500
米内无居民居住。由郾城区生态环境部门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生产时产生的噪声进行现场检测。经第三
方检测，结果显示该企业生产噪声未出现超标现象，符合国家噪声标准三类功能区标准。

针对该公司“设备数量与环评报告不符”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查，该企业按照环评要求
建设混料机2台、锥形双螺杆塑料挤出机13台、破碎机1台、磨粉机2台、供料机2台，符合环评手续建设要求。

二是关于“公司院内还有好几家小作坊，产生难闻气味”的问题，不属实。漯河市石磊板材有限公司位于郾城
区李集镇老官田村漯河吉祥塑料厂院内。因该厂区类似于工业园区，整个园区内存在6家企业，环评手续均齐全，
不属于小作坊。除漯河市石磊板材有限公司外，其他5家企业分别为：漯河吉祥塑料厂、漯河市嫦娥木业有限公
司、河南驰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河南金星轧辊有限公司、漯河市郾城区力举印刷有限公司。漯河吉祥塑料厂主要
生产农地膜及塑料袋子，漯河市嫦娥木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木质家具，河南驰郎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塑粉，
河南金星轧辊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各种工业轧辊，漯河市郾城区力举印刷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塑料包装印刷业务，漯河
市石磊板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PVC塑钢板材。以上6家企业环评手续齐全，排污许可证完善，相关治污设施配套齐
全，生产时均能够按照要求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对产生的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同时，郾城区生态环境部门委托第三
方检测公司对整个园区内企业进行大气检测，未检测出信访人反映的难闻气味。

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关于“该工厂将污水排放至厂区东墙外，导致附近树木大量死亡，现在已经将树木砍伐用黄土覆盖掩埋至

地下”的问题，不属实。
工作组在漯河市骏鼎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厂区周边及生产环节进行了详细调查，对污染防治设施及废水收集

池、三级沉淀池、化粪池等逐一检查，该公司所有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生产污水全部采取循环沉淀利用，不
外排，未发现该厂将生产废水偷排、漏排现象。该公司东北角围墙外属空冢郭镇马店村农田，公司北侧有一长约160
米农田地块土质排涝沟渠，该沟渠呈南北向走势，宽约2.7米（向北逐渐收窄），深约1米，西侧为果园、东侧为农
田，内存有污水，未连通任何管网。经调查询问、现场查勘、高程测量，此沟渠为该地块最低位，村民一直将其作
为排涝沟渠，每遇大雨，周边麦田、果园雨水受地势影响汇流至此，形成积水，再加上村民将秸秆等废弃物弃置沟
渠内，形成纳污沟渠。

4月15日至16日，源汇区对沟渠内积水进行抽排，由罐车转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同时，对沟渠内杂物、
淤泥等进行清理。经彻底深挖，未发现任何暗管连通此沟渠。为彻底消除地势低洼易积水形成纳污沟渠的隐患，对
该沟渠进行了土方填平。截至4月16日上午11时，沟渠已回填黄土、翻整完毕，与东侧大片农田持平，已整理土
地，进行了耕种。经土壤检测，该地块土壤未受污染。现场周边未发现树木受影响死亡现象，回填时对沟渠内抛弃
的枯树枝、藤蔓、杂草及秸秆等杂物进行了清理，未砍伐周边树木。经5月6日现场再次核查，回填沟渠处周边树木
生长正常，距厂区东墙外（东北侧围墙）100米处堆放有树枝。经查证，为附近果园修剪后弃置的果树枝。

二是关于“目前企业污水都通过雨水管道，排放至厂西门口地下管网内”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实地核查，该公司在厂区西大门东北方约50米处和西大门口南侧约60处各建有一污水收集池，厂区西大门向

东确存在一长约30米的雨水地沟，上覆盖铸铁盖板。其未与任何生产、车辆冲洗等废水收集沟渠、沉淀池连通。同
时，该雨水地沟与西侧厂区大门外地下管网未连通，无污水外排。

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1.为建设木材产业园，政府征地，要求拆除龙堂村高科技农业示范区，导致目前土地荒废，杂草丛

生”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龙堂高新科技农业园（举报中所提到的“龙堂村高科技农业示范区”），现有日光温棚67座，农业配套设施

2层12间，1层10间储存间。举报内容“1.为建设木材产业园，政府征地，要求拆除龙堂村高科技农业示范区”不属
实。1997年至2013年期间，该农业园由龙堂村集体经营。后为了增加村集体收益，经村“两委”研究，承包给本村
第六村民组村民郭建安经营。合同拟定起止时间为2013年2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实际签订合同日期为 2013年
8月1日；合同到期后，郭建安续签了合同，合同起止时间为2016年2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实际签订合同日期
为2016年1月10日。租赁协议到期后，该承包农户郭建安没有清场搬离，仍然继续种植。2021年1月5日，经村

“两委”研究决定，对该农业园日光温棚67座、农业配套设施2层12间、1层10间储存间收回集体经营管理，壮大集
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

二是收回到龙堂村集体所有时间是2021年3月份。由于当时种植其他农作物时间不适宜，大棚内还有蔬菜未清
理，经村“两委”商议后决定，待秋作物种植时种植玉米、大豆等农作物。针对群众举报“目前土地荒废，杂草丛
生”的问题属实。

二、关于“2.龙堂村第七村民组园区东侧，高铁西侧90多亩土地被征收，不确定是否合法合规，征地款始终没
有下发到村民手中”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关于举报人反映的“龙堂村第七村民组园区东侧，高铁西侧90多亩土地被征收，不确定是否合法合规”问
题。经核查，该位置区域只有一家企业，名为临颍立博盛世家具有限公司。该公司已办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59.1
亩，其中已征收并办理合法手续35.163亩，实际建设35.163亩，征收程序合法合规。剩余23.937亩正在组卷报批，
未占用，与群众反映的90多亩土地不相符。

二是临颍县自然资源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的征地程序，对拟征收的地块进行预征
收，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要求听证的出具放弃听证证明，经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征地农户同意后组卷逐级上报
审批，已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35.163亩）。2020年8月26日取得豫〔2020〕临颍县不动产权第0006200号不动产
权证书，面积35.163亩。

三是关于23.937亩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问题，《临颍县2019年度第二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实施规划
及建新拆旧的批复》（漯自然资涵〔2019〕144号）已批复，按照征收程序正在组卷报批，未占用。

四是结合龙堂村第七组村民共102户的征求意见，2019年4月11日、4月13日经村“两委”会议研究，以土地亩
数入股分红，每年将该宗土地所得收入通过农村信用社直接发放给村民。举报内容“征地款始终没有下发到村民手
中”不属实。

经调查组核查，举报内容不属实。
一是关于“临颍县杜曲镇龙堂村政府工作人员强制铲除麦田100多亩，造成农田毁坏”的问题，不属实。
杜曲镇龙堂村现有耕地面积1577亩，去年冬播小麦种植面积1250亩，其他经济作物327亩。目前，现有种植小

麦面积1250亩。通过调查组走访，杜曲镇政府没有组织过任何强制铲除麦田100多亩的行动，未发现有农田毁坏现
象。

二是关于“镇政府人员在龙堂村的农业示范园区违规拆除蔬菜大棚用于建造木材加工厂”的问题，不属实。
龙堂高新科技农业园（举报中所提到的“龙堂村的农业示范园区”）1997年建设的日光温棚67座和农业配套设

施，属龙堂村集体所有。经村“两委”研究决定，将该农业园区租赁于2013年至2018年分两次租赁给本村村民郭建
安，租赁协议于2018年1月31日到期已终止。龙堂村村委会将原有占地120亩的高新科技农业园使用权收回村集
体。目前，龙堂高新科技农业园现有日光温棚67座，农业配套设施2层12间，1层10间储存间，1栋2层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该高新科技农业园保持原有状貌，未发生任何主体改变，也没有发现违规“拆园建厂”的现象。若有项目
确需使用该宗土地，杜曲镇政府将严格按照《漯河市临颍县杜曲镇总体规划》（2016—2030）规划要求，依法依规报
批使用。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我市将加强对企业
的监管力度，以 2021 年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为契机，主动查找污染
防治攻坚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加强对企业的指
导和环保政策法规的解
读，查漏补缺，进一步
加强监管，杜绝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的发生；对
确有问题的，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提升企业治
污能力和治污水平，确
保问题查处到位、整改
到位。

切实加强日常检查
监督工作，加大环保监
管力度，确保企业污染
防治设施运行正常，做
到 污 废 水 循 环 沉 淀 利
用；加强对企业及周边
环境情况的检查，同时
举一反三，对辖区全面
开 展 环 境 问 题 排 查 整
治 ， 迅 速 落 实 整 改 措
施，及时消除隐患，加
快补齐短板，提升环境
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群
众生态环境满意度和获
得感。

针对群众反映属实
的问题，5月6日，临颍
县杜曲镇龙堂村村委已
经对龙堂村高科技农业
示范区内的所有杂草进
行清理，待秋播季节，
该园区将会种植玉米、
大豆等农作物。

我市将以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
针对类似问题，举一反
三，主动查找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大
环保、土地等法规政策
的宣传力度，持续开展
各 类 专 项 排 查 治 理 行
动，加强日常监管，落
实网格化责任。

是否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